
附件

2026年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怀柔创新

联合基金申请须知

为做好2026年度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怀柔创新联合基金项目申请工作，根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管理办法》等制定本申请须知，用以指导项目申请。
一、申请人事项

（一）申请人条件

1.申请人应当是申请项目的实际负责人，需具备以下条件：

（1）具备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研究能力；

（2）不存在因违背科研诚信要求或者被列入相关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申请或者参与申请科技项目的情形。

2.申请人一般需有工作单位且工作单位为依托单位。对于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取得依托单位的同意，可以依照《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规定申请项目。该依托单位应当依照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3.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全日制研究生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项目。

4.市基金-怀柔联合基金项目分为重点项目和培育项目两类，其中重点项目鼓励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扎实的前期工作基础、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强的凝聚力的项目申请人开展研究，要求45岁及以下[1980年1月1日（含）后出生]企业科研人员申报；培育项目鼓励青年科技人员围绕领域学科前沿、新兴发展方向开展探索研究，要求38岁及以下[1987年1月1日（含）后出生]企业科研人员申报。符合下列条件的同等情况下予以优先资助（满足其一即可，相关承诺函可登录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工作系统下载并以附件形式上传）：

（1）所属企业注册在怀柔区且企业实体在怀的科研人员；

（2）所属企业为拟迁入并实体办公在怀柔区的科研人员（拟迁入企业需要出具承诺函）；

（3）所属企业的研究方向符合科学仪器和传感器、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等怀柔区重点发展产业方向的科研人员。

（4）所属企业与怀柔科学城的科技设施平台（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交叉研究平台、科教基础设施）开展合作的科研人员，承诺主要运用怀柔科学城的科技设施平台开展研究工作，项目资助后每年在怀柔开展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所属企业需要出具承诺函）。

（二）限项规定

1.申请人在同一年度内申请市基金项目（课题）数量不超过1项，同一年度指项目申请截止日期在同一年度内。

市基金项目（课题）类型包括面上项目、交叉融合重点项目（课题）、非共识创新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联合基金项目（课题）、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原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外籍学者“汇智”项目等
2.申请人在项目资助周期内须未达到依托单位规定的相关退休年龄。
3.科学技术人员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项目申请人申请项目：
（1）负责市基金在研项目（课题）的；
（2）负责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课题）或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等在研项目（课题）的。

4.项目（课题）成员参加的市基金项目（课题）合计不得超过3项。
注：在研项目（课题）指在项目申请通知发布之日时实施期未满的项目（课题）。参加的项目（课题）指作为申请人或项目（课题）组成员申请的项目（课题）以及作为负责人或项目（课题）组成员实施的在研项目（课题）。
（三）特别提示

市基金不支持申请人将相同或基本相同的项目申请书在不同机构中进行多处申请。对于申请人在市基金或其他机构（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以往资助项目基础上提出的新项目，应明确阐述二者的异同、继承与发展关系。

二、申请书撰写要求

申请书采取在线撰写的方式。具体要求如下：

1.申请书须由申请人本人撰写并对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申请书中项目起始时间为2026年4月。
3.项目的预期研究结果应合理、明确，项目获得资助后预期研究结果将作为任务书的重要内容和验收时的重要依据，不得随意更改。

4.申请人根据所申请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在“申报学科”下拉菜单中准确选择申报学科代码，每一申请项目可选择两个申报学科代码。申报学科代码是计算机随机遴选评审专家的重要依据，请尽量选择到二级学科代码。

5.申请项目的相关研究内容已获得其它渠道资助的，应当在申请书相关栏目中说明受资助情况以及与本申请项目的关系与区别。

6.申请人和项目组成员立项时须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研究团队中的境外人员视为以个人身份参与项目申请，如本人未能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应出具知情同意函，作为附件随纸质申请书一并送交。

7.项目申请人应根据研究内容合理设置合作单位数量及分工，有合作单位参与申请的项目应当在申请书相关栏目中说明合作单位在本申请项目中承担的工作以及相关研究工作基础。合作单位应为独立法人单位，且填写的合作单位名称应与单位公章一致。合作单位的重要性将作为评审要点之一。
8.凡在研究过程中按国家有关规定应履行相关程序的，需提供相关证明纸质原件材料，并将相关证明材料以附件形式上传至申报系统（例如：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请申请人严格遵守医学伦理和患者知情同意等有关规定，申请时须提供伦理委员会审查意见等书面材料）。

9.申请人可以提供3名以内不适宜评审其申请项目的专家名单，供遴选评审专家时参考。

10.项目最终资助强度将以批准的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预算为准，请申请人根据研究项目的实际需要填报申请资助金额。

三、依托单位及申请人需注意的问题
为避免申请人因非学术性失误而失去评审机会，特别提醒依托单位及申请人注意避免以下问题：
1.项目（课题）成员关键信息错误，如身份证号等；

2.合作单位名称填写不规范不完整；

3.不符合限项规定，特别是项目（课题）成员超项等；
4.申请书缺页、缺项或有关栏目未填；
5.未按要求提供电子版的相关证明文件等。


